

附件1
修订说明

为持续提升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质效，促进品种功能发挥，郑州商品交易所拟对《郑州商品交易所油菜籽期货业务细则》作如下修订：
一是增设1月、3月、6月合约，删除8月合约，并同步调整仓单有效期；
二是优化含油量、水杂及升贴水等指标设置；
三是在滚动交割中增加组织配对；
四是简化包装要求；
五是增加厂库交割方式，并参照红枣、花生等品种完善车（船）板交割流程；
六是根据现货市场规模调整风控措施；
七是更新相关表述，保持规则统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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